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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区域分布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 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X530000201806120002
	反映：云南省云交公投公司设在盈江县弄璋镇第五工区管理修建高速路得负责人不按政策规定先补后占，强行损毁绿水青山，破坏生态环境。毁坏本人林地80多亩，2016年到现在该补偿的没补偿，本人自己把所有积蓄花在600多亩的荒山坡上种树。施工人员还在晚上毁坏林木，本人四处反映，施工人员更加故意在林地乱砍树木。本人多次上访州政府，2018年3月20日调节说补钱120000元，不让别人知道悄悄再给30000元，本人不服。现要求必须按照中央政策补偿损失。
	农村
	生态
	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举报人反映情况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一是腾陇高速建设项目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工程项目建设经过严格的审核和报批，具备完备的手续才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后，施工单位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落实了弃土弃渣场等相关环保措施，弃土弃渣进入渣场堆放，尽量减轻项目实施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未发现故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二是因气候、土质因素，导致施工引发的项目周边局部林地、林木受损，经现场查看，没有发现项目周边有滥砍滥伐现象，因坍塌损坏的林地目前正在逐渐恢复。三是该投诉举报内容主要涉及补偿问题，属补偿纠纷。
	部分属 实
	一是积极组织双方进行协商调解，争取尽快达成共识，妥善处理。如果无法达成调解，建议双方走司法渠道解决。
二是严格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的通知》要求，继续按项目施工计划正常推进项目建设。
三是进一步加大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
	

	2
	x530000201806150006
	反映：举报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黄龙村弄应组支部书记方波方私自仿造土地承包合同，将210亩林地转包给组外人员杨凤如、杨兴婷无证开采砂石，造成集体土地植被毁坏，村民合法利益受到损害。2.村民曾多次向省国土资源厅、纪委监察委实名举报当地政府、司法部门对损害村民合法利益的行为置之不理，对上级转交转办的事项不管不问；支部书记方波方违纪违法问题，但都没有结果。
	农村
	生态
	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举报人反映情况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一是关于举报内容称方波方私自伪造土地承包合同的问题。调查组调阅了太平镇司法所对该合同出具的《见证书》、《土地承包合同》，及盈江县人民法院、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民事裁定。目前，未发现方波方私自仿造该合同行为。二是关于举报内容称杨凤如、杨兴婷无证开采砂石的问题。据调查核实：2011年杨凤如因其女儿杨兴婷建盖房屋，开采了承包地地表裸露的少量石头自用，初步核实开采量约30立方米。2013年张银光的采石行为属于无证开采，涉事地点有少量已解破的石头分散堆放约30立方米，基本被植被覆盖，涉事地点林木茂盛、植被较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3123民初292号判决书也显示：“无证据证明被告对山林地表上的石头进行大量开采、并对山林的使用及用途造成损害”。因巡查未发现张银光无证开采行为，县、乡国土部门也未接到举报，目前其违法行为已经超过2年的行政处罚时效。三是关于举报内容称政府、司法部门对损害村民合法利益行为置之不理、对上级转交转办的事项不管不问的问题。经调查组与县纪委、信访、国土、林业、环保等部门以及太平镇政府梳理核实，2018年5月12日，县纪委接访了弄应村民小组村民杨咩社新、板咩后英等人反映相关问题，按照相关程序和时限要求，受理后转办太平镇纪委办理。此外，弄应村民小组曾将此事提起诉讼，州、县两级人民法院均依法进行了一审、二审判决和驳回再审申请裁定。期间，太平镇党委政府、太平镇司法所均对该事项的有关情况进行了研究分工和调查处置。其他部门均未接到反映、举报，相关单位、部门对此事不存在置之不理、不管不问的情况。四是关于举报内容称方波方违法违纪没有结果的问题。县纪委接到弄应村民小组反映方波方在低保等方面补助优亲厚友、占用集体资金、强占村民土地等问题。县纪委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及时转办太平镇纪委。目前，正在按照程序认真办理。
	部分属 实
	一是积极组织弄应村民小组与方波方、杨凤如进行沟通协商，认真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努力消除积怨。
二是加大环保、林业、国土执法力度，及时查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维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3
	x530000201806190015
	反映：盈江县那帮（邦）镇高利水电站，属违规建设项目，该水电站于2013年通过审批，根据2016年云南省56号文件规定，20万千瓦以内的水电站就不允许再建设。该水电站是2017年底才开始施工建建设，违反了云南省56号文件的规定，同时，施工方案与环评报告不相符，电站尾水出口直接开在中缅界河中方一侧，对界河的现状可能产生影响。

	农村
	其他污染

	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举报人反映情况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一是虽然电站装机容量在20万千瓦以下，但已在云南省56号文件下发前经过严格的审核和报批，取得了完备的手续开工建设，没有违背省、州、县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二是已开工建设的工程内容与项目环评报告及其批复相符，尾水出口开在中缅界河中方一侧也与环评报告一致，开工建设后，施工单位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未发现投诉人所反映的施工方案与环评报告不相符情况。三是高利水电站尾水排入穆雷江，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告和施工图设计对尾水进行消能、防冲处理后，造成河床下切、改变主流流向可能性较小，对河势稳定的影响较小。


	部分属 实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监督管理，严格按照环评批复及水保许可要求落实相关措施，将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二是严格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禁止环境保护“一刀切”的通知》要求，继续按项目施工计划正常推进项目建设。
三是加强对当地群众的政策宣传，消除群众顾虑，赢得群众对项目建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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